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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 下午 2:30~5:00 

 

地點：巧軒餐廳 

 

主席：羅理事長 美蓮                                      司儀：總幹事  葉瑞煌 

紀錄：秘  書  詹明芸 

 

 

應出席：理 事 長：羅美蓮 

        副理事長：蔡瑞鳳、郭添達 

        常務理事：李泳興、鄭勝宏 

        理    事：鍾金水、羅倫勇、張圖騰、劉慧閔、溫碧誼 

                  林柏佑、林鑫辰、林柏丞、林億霖、張淳喬 

列席：榮譽理事長 蘇祥裕、輔導理事長 連育德 

       常務監事：曾豐富 

       監    事：賴彥儒、謝偉堂、劉凱銘、張千騏 

       候補監事 曾文富 

一、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15 人   實到： 9 人   遲到： 3 人  

             缺席： 0 人    請假： 3 人   列席： 8 人』 

二、 主席宣佈開會： 

三、 審查本次會議議程： 

四、 介紹長官及貴賓： 

五、 主席致詞： 

六、 會務報告： 

壹、 總幹事報告： 

貳、 秘書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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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28 本會假天廚海鮮樓餐廳舉辦「第七、八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授證典禮」，已舉行完畢。 

107.06.04 財團法人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魏政方之父仙逝，由羅理事長 美蓮慰問

上香。 

107.06.06 防制洗錢及資恐查詢系統收費作業說明會由溫理事 碧誼、張理事 淳喬出席參加。 

107.06.09 財團法人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魏政方之父仙逝，本會致贈環保果盆乙

對並由羅理事長 美蓮、及葉總幹事瑞煌出席以表哀悼追思之意。 

107.06.20 觀摩財團法人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開課事宜由溫理事 碧誼、葉總幹事 瑞煌、

詹祕書 明芸出席觀摩。 

107.06.21 羅理事長 美蓮拜訪會員公司及親送交接典禮禮品。 

107.06.25 苗栗縣 107 年度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座談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蔡副理事長 瑞鳳、李常務理事 

泳興、鄭常務理事 勝宏、劉理事 慧閔、張理事 圖騰、林理事 億霖、林理事 鑫辰、曾常

務監事 豐富、謝監事 偉堂、劉監事 凱銘、賴監事 彥儒、葉總幹事 瑞煌、詹秘書 明芸出

席。 

107.06.25 蔡副理事長 瑞鳳、葉總幹事 瑞煌、詹秘書 明芸親送苗栗地區之交接典禮禮品。 

107.06.29 本會假公會辦公處舉行第 8 屆第 2 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會議已順利舉行完畢。 

107.07.04 由溫理事 碧誼、林理事 鑫辰、詹秘書 明芸至苗栗工藝園區測試監視錄影器。 

107.07.05 羅理事長 美蓮親送苑裡地區交接典禮禮品。 

107.07.05 宜蘭縣不動產經紀商業同業公會邱理事長 麗錞有巢氏房屋 羅東北成加盟店舉行開幕茶會，

由葉總幹事 瑞煌出席參與表達祝賀之意。 

107.07.10 苗栗縣政府 地政處林茂隆先生之父仙逝，本會致贈花籃乙對並由羅理事長 美蓮、郭副理事

長 添達、林理事 柏丞、葉總幹事 瑞煌出席以表哀悼追思之意。 

107.07.13 會員公司苗栗房屋仲介有限公司搬遷公司地址，由羅理事長 美蓮親自拜訪表達祝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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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3 內政部遠端測試監視錄影由羅理事長 美蓮、葉總幹事 瑞煌、詹秘書 明芸至苗栗工藝園區測

試。 

107.07.15 全聯會國際交流發展委員會曾東茂會長先慈仙逝，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出席以表哀悼追思之

意。 

107.07.17 會員公司旺旺不動產企業社會員代表鄭坤樹令公子「鼎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文鼎地政士

聯合事務所」開幕茶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出席參與表達祝賀之意。 

107.07.19 開課相關事宜由羅理事長 美蓮、詹秘書 明芸親自到台中內政部辦理。 

107.07.20 因上課教室之消防安檢文書不符由羅理事長 美蓮、詹秘書 明芸至苗栗縣消防局請教相關事

宜。 

107.07.23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新竹市風采會館 6 樓雅典娜廳召開「第

8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連輔導理事長 育

德出席參加。 

107.07.23 財團法人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假新竹市風采會館 6 樓舉辦「第八、九屆理事

長交接暨理監事授證典禮」由羅理事長 美蓮、林理事 柏佑、曾常務監事 豐富、葉總幹事 瑞

煌出席參加。 

107.07.24 觀摩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請教開課、TTQS 相關事宜，由羅理事長 美蓮、溫

理事 碧誼、詹秘書 明芸出席觀摩。 

107.07.25 會員公司名揚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會員代表彭賢忠仙逝，本會致贈花籃乙對並由羅理事長 美

蓮、葉總幹事 瑞煌出席以表哀悼追思之意。 

107.07.29 會員公司名揚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會員代表彭賢忠仙逝，羅理事長 美蓮親手摺蓮花 36 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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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哀悼追思之意。 

107.07.27 會員公司名揚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會員代表彭賢忠仙逝由羅理事長 美蓮、蔡副理事長 瑞鳳、

張監事 千騏、謝監事 偉堂、葉總幹事 瑞煌出席以表哀悼追思之意。 

 

七、 各委員會報告： 

教育訓練委員會 溫碧誼 主任委員  報告：於 107 年 8 月 3 日收到內政部有

關於不動產仲介營業員專業訓練認可書通過之公文並確定在 8 月 29 日至 31 日舉

辦營業員在訓課程。 

公關服務委員會 鍾金水 主任委員  報告：略 

 

編輯資訊委員會 林鑫辰 副主任委員  報告：捐血海報印刷 150 份，陸續發放

中。 

紀律仲裁委員會 羅倫勇 主任委員  報告：略 

 

休閒聯誼委員會 林柏佑 主任委員  報告：捐血禮品 苗栗/竹南各 130 份，共

260 份 總額 14680 元(包含運費)，請秘書先付訂金 3000 元。18 號送竹南，20 號

送苗栗。 

選 務 委 員 會 李泳興 主任委員  報告：略 

 

八、 討論提案： 

【提案一】 

  主旨：請追認新會員公司「眾群不動產」、「金美地產有限公司」、「金盆坐不動產仲介

有限公司」、「豐聚暘開發有限公司」4 家入會及「永創建設有限公司」辦理退會。 

  說明：1、入會資料齊全並依照手續辦理加入公會請准予追認。 

        2、本會截至目前共有 129 家合法之會員公司。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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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主旨：有關差旅費、婚喪喜慶之補助。 

  說明：1、目前申請之差旅費及婚喪喜慶(外縣市)均遭退回。 

        2、請參照附件第 6 頁-第 8 頁。 

        3、各委員會及會務人員至外縣市出差支出旅費依照章程給予補助。 

        3、請秘書排定外縣市活動值班表。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依照章程規定處理。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提案三】 

  主旨：請通過 04 月到 06 月收支財務報表。 

  說明：請參照附件第 9 頁-第 11 頁。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提案四】 

  主旨：820 捐血活動工作人員排定。 

  說明：1、8.19 竹南捐血站 上午：劉凱銘、郭添達、林柏丞、鄭勝宏。 

                          (09：00-12：30) 

下午：賴彥儒、劉慧閔、溫碧誼、林鑫辰、林柏佑。 

(12：30-16：00) 

        2、8.20 苗栗捐血站 上午：張千騏、蔡瑞鳳、張圖騰、羅倫勇。 

                          (09：00-12：30) 

                          下午：謝偉堂、鍾金水、李泳興、張淳喬、林億霖。 

(12：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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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日理事長參加全聯會捐血誓師大會，故無法出席竹南捐血站之活動。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提案五】 

  主旨：申請全聯會形象推廣經費十萬元補助企劃案說明。 

  說明：1、加強宣導民眾選擇合法經紀業者及不動產交易安全，由公會各種管道推廣，

以保障合法業者權益並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 

        2、可刊登至電視看板。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人 

 

【提案六】 

  主旨：討論中秋節活動相關事宜。 

  說明：1、購買中秋禮盒。 

        2、中秋禮盒預算 7 萬元。 

        3、依照各區煩請各理監事發送。公館-謝監事 偉堂、苗栗-蔡副理事長 瑞鳳、

林理事 億霖、張監事 千騏、苑裡-李常務理事 泳興、鍾理事 金水、後龍-

劉監事 凱銘。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提案七】 

  主旨：請追認秘書詹明芸適任乙案。 

  說明：適用期 3 個月已到，請理事會追任秘書詹明芸是否適用。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秘書詹明芸適用乙案。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九、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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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主旨：地政處稽查各會員公司。  

  說明：抽查 20 家會員公司由羅理事 倫勇陪同抽出。 

地政處 林茂隆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提案二】 

  主旨：開會通知是否確實收到。 

  說明：可利用傳真給各理監事，若收到請簽名回傳至公會，確保各理監事有確實收到

開會通知。 

理事 張圖騰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提案三】 

  主旨：開會途中因人有三急或請假故不了解開會內容。 

  說明：將會議紀錄製表出來後，傳給各理監事詳讀，以了解會議內容。 

理事 張圖騰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提案四】 

  主旨：有關於選務小組。 

  說明：1、選務小組會議內容是公平、公正、公開。 

        2、若有疑問之人員可至秘書處要求聽錄音檔。 

常務理事 李泳興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 9 人 同意： 9 人 不同意： 0 人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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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差旅費支給標準 

（業經 103.03.06 第六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改通過在案） 

第一條    依本會章程所定各項任務或參加相關會務活動而代表本會公差者，得依本標準請領

差旅費。 

第二條    差旅費以外縣市地區為核發原則，其支給標準如下： 

一、台北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台中縣（市）等，支給差旅費新台幣壹

仟貳佰元正($1,200)。 

二、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宜蘭縣等，支給差旅費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正

($1,500)。 

三、南投縣、台南市、高雄縣（市）及屏東縣等，支給差旅費新台幣貳仟元正($2,000)。 

          四、台東縣、花蓮縣及外島等，支給差旅費新台幣叁仟元正($3,000) 

，其若有住宿依憑據實報實銷。 

五、若有以上其他之狀況(如：因公出國)，依憑據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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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駕駛交通工具者，燃料費已含在差旅費內，不另行補助。 

第三條    凡本會會員公司均適用本標準，公差時應事前填報請示單送交本會秘書處轉呈理事

長核准，差事後需填報銷差單。 

第四條    本標準得視物價波動情形，隨時檢討調整之。 

第五條    一、依第六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決議之差旅標準核發為原則，超支部分檢附

單據(含必要之住宿)，實報實支。 

二、輔導理事長陪同出席外縣市公會交流，比照差旅請領標準辦理。 

第六條    本標準經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廢止時亦同。 

苗 栗 縣 不 動 產 仲 介 經 紀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婚喪喜慶祝賀慰問辦法 

（業經 102.01.11 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改通過在案） 

第一條 為促進會員公司間團結，發揚同甘共苦，相互慶慰精神，並與上級公會、各縣市友會

現任常務級理、監事(含總幹事)婚喪喜慶之祝賀或慰問禮儀標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會員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會派員祝賀： 

一、會員代表本人或其卑親屬結婚者。 

二、會員代表本人新居落成或喬遷者。 

三、會員代表本人有特殊喜慶者。 

第三條 會員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會派員慰問： 

一、會員代表本人患病、受傷或手術住院者。 

二、會員代表本人、配偶、直系尊親屬或直系血親卑親屬死亡者。 

三、會員代表遇有重大災變者。 

第四條 本會祝賀會員代表之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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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員代表本人結婚者，致送禮金新台幣貳仟貳佰元或喜幛或賀匾 

二、會員代表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結婚者，致送相當貳仟貳佰元或喜幛或賀匾。 

三、會員代表本人新居落成或喬遷者，致送相當壹仟貳佰元之賀匾或盆栽。 

四、會員代表本人有特殊喜慶者，致送相當壹仟元之賀匾或盆栽。 

第五條 本會慰問會員代表之標準如下： 

一、會員代表本人患病、受傷或手術住院者，致送相當陸佰元之慰問品。 

二、會員代表本人死亡者，致送壹仟伍佰元之賻儀、輓聯或花圈（籃）敬悼外，並派

員前往公祭弔唁。 

三、會員代表之配偶、直系尊親屬或直系血親卑親屬死亡者，致送壹仟伍佰元之賻儀、

輓聯或花圈（籃）敬悼外，並派員前往公祭弔唁。 

第六條 上級公會、各縣市友會現任常務級理、監事(含總幹事)之婚喪喜慶，係指下列情形： 

一、當事人或其直系血親卑親屬結婚者。 

二、當事人有特殊喜慶者。 

三、當事人之配偶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死亡者。 

第七條 本會祝賀或慰問上級公會、各縣市友會現任常務級理、監事(含總幹事)之婚喪喜慶標準

如下： 

一、當事人結婚者，致送禮金貳仟貳佰元正。  

二、當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結婚者，致送禮金貳仟貳佰元正。 

三、當事人有特殊喜慶者，致送相當壹仟元之賀匾或盆栽。 

四、當事人死亡者，致送壹仟伍佰元之賻儀、輓聯或花圈（籃）。 

五、當事人配偶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死亡者，致送壹仟伍佰元之輓聯或花圈（籃）。 

第八條 本辦法所稱直系尊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或卑親屬，均以一親等為限。 

第九條 本辦法所編會員代表以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或本會核准後，滿半年之會員

代表為準，但會員公司之負責人（代表人）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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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辦法得視物價波動及本會財務狀況，隨時檢討調整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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